
近日， 记者登录多家知名大型

网络招聘平台， 发现就天津地区而

言， 年龄可涵盖到 50 至 60 岁的招

聘岗位相对较少。 在有限的招聘岗

位中， 工作职能主要集中于两类：

一是技术操作类岗位， 如维修电工、

化工操作、 保洁、 保安等； 二是专

业知识技能及管理类岗位， 如工程

师、 专业顾问、 生产经理、 厂长、

财务等。 而针对于 60 岁以上的招聘

岗位少之又少， 在有的招聘网络平

台上， 该年龄段招聘数量几乎为零。

对于这样的现象， 前程无忧职

场顾问张益僮表示， 虽然目前针对

50 岁以上人群的招聘岗位有限， 但

伴随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推进低龄

老年人再就业， “银发族” 再就业

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招聘 50 岁以

上人群的就业岗位， 一方面集中于

高操作性、 服务型职位， 如司机、

保洁、 维修工等， 老年人群工作的

可选择性及适应性更广， 他们愿意

从事与年轻人有差异性的领域及岗

位， 如服务类行业等。 另一方面为

高经验、 管理型岗位， 丰富的经验

与背景成为年龄赋予老年人才的独

特价值。 特别是财务、 工厂经理、 特

殊类型工程师等等， 具有独立深入的

行业背景、 知识技能以及跨行业整合

资源等“岁月附加值”， 成为“企业回

聘” 的顾问对象。

“在实际就业中， 对于大部分老

年人， 可能还是存在一定障碍， 如就

业保障不充分、 年龄歧视等等， 所以

老年人应该尽量选择正规、 可信的就

业平台。 老年人再就业， 不仅能丰富

老年人本身的生活， 也会带来新的消

费与就业机会， 并且在理念上将老年

人视为资源而非负担。” 张益僮说。

市场分析 “银发”就业或成新常态

不久前， 由中国老龄协会老年

人才信息中心主办的 “中国老年人

才网” 正式上线， 标志着我国老年

人才信息库和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

台正式启动建设。 上线 2 天， 吸引

了 5000 多名求职者 、 100 多家企

业注册。 一时间， 老年人再就业成

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

“银发族” 再就业， 能否迎来

职业 “第二春”？ 有就业意愿的老人

又有着怎样的初衷和期许？ 这会不

会成为社会的新常态 ？ 除了鼓励 ，

还要做什么来保障老年人的劳动权

益？ 带着一系列的问题， 记者进行

了深入走访。

专家谈 制度保障要跟上
“应通过完善制度设计、 健全

政策体系， 提高老年人社会参与的

积极性与便利度， 充分鼓励有意愿

且具备相应能力的老年人继续服务

社会。” 南开大学副教授胡雯说。

胡雯坦言， 人口结构转变和积

极老龄化双重背景下的“老年红利”

的实现， 也与老年人身体状况相关，

“如今不少 70 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

具有知识、 经验、 技能的优势， 身

体状况尚好， 对幸福生活有很大期

待， 发挥作用的潜力较大， 是老年

人力资源的主体， 仍然可以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把这些

老年人的资源有效组织起来、 加以

充分利用， 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

那么， 老年人就业可能遇到哪

些问题？

“支持老年人再就业， 制度保

障要跟上。” 胡雯说， 在提倡老年人

就业的同时， 完善相关法律， 切实

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但我国在

老年人再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处

于原则性设计和讨论阶段， 劳动保

障也亟待健全完善。 此外， 还要开

展多样化、 个性化就业培训， 为老

年人再就业赋能； 加大宣传力度，

营造欢迎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的良好

舆论氛围。

老年人再就业， 是和年轻人

“抢饭碗” 吗？

胡雯表示， 若能实现岗位细分

化， 年轻人就业和老年人发挥余热

并不冲突。 一些岗位因工资待遇、

休假制度、 晋升渠道等无法达到年

轻人的心理预期， 而老年人更看重

在发挥余热中实现自我价值， 对劳

动报酬、 福利待遇等要求并非首位，

这与年轻人恰好可以形成互补。 有些

岗位注重经验积累， 例如医院会邀请

老专家、 老教授， 这些老年人重返职

场， 并不影响年轻人职业发展。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 老

年人就业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应得到

全社会的重视， 需进一步打通体制机

制障碍， 把老年人就业纳入公共服务

体系中。” 胡雯建议， 可以建立老年人

口就业创业鼓励和奖励机制， 适当延

长专业技术领域人才工作年限， 开发

公益岗位， 促进灵活就业， 对于积极

推进老年就业的企业给予优惠政策；

根据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需要， 探索设

立与老年人口再就业需求相对应的培

训学习平台， 增加职业培训和职业介

绍等， 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

（来源：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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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有所为， 退而不休

“银发族”再就业能否迎来第二春

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提到：根据社会需要和可能，

鼓励老年人在自愿和量力的情

况下， 依法从事经营和生产活

动。也就是说，一些刚退休、身体

条件尚可、尚有余力的“轻龄”老

年人， 完全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参与社会劳动。

其实， 老年人再就业并不

是一个全新话题。 天津人常说

“补差”， 指的就是老年人“退

而不休”， 再找一份工作补贴生

活。 过去， “补差” 多是为了

挣一份收入， 补经济的“差”。

而如今， 老年人选择“补差”

的理由更多样， 寻找工作类型

也更广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虽然有就业意愿老年人年龄不

同、 目的不同、 就业方式也不

同， 但大家普遍心态放松， 与

其说是“再就业”， 不如说是选

择一种新的晚年生活方式。

“不服老， 时刻保持年轻

态”。 “我认为有一技之长、 社

会经验丰富的人， 退休后再就

业的概率很高。” 50 多岁的陈

女士在单位负责人力资源工作，

虽然离退休还有几年， 但她已

经开始为退休再就业做起打算。

“不是因为经济压力， 是不想天

天在家闲着。 我觉得自己一点

都不老， 找点有意义的事做，

让生活保持年轻态。”

基于工作经验， 陈女士打

算退休后找一份关于商业保险

养老规划方面的工作。 “相当

于转型去做业务了。 做业务要

有业绩， 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

虽然会有压力， 但我现在的专

业和资源都能用得上， 想到能

在新领域施展拳脚， 我觉得充

满了干劲儿！”

陈女士告诉记者， 身边很

多朋友退休后都找了工作。 在

他们看来， 老年人再就业是一

种丰富晚年生活、 充实自我的

方式， 不仅可以发挥余热， 也

能缓解社会的养老压力。

“可能是因为职业特点，

周围像我这个年龄甚至比我年

纪大的人退休后都不愿意闲着，

有些人已经 70多岁还可以为企

业做兼职服务。 他们对生活充

满了热情， 这一点也感染了

我。” 陈女士说。

采访中， 记者遇到不少和

陈女士有类似想法的人。 他们

大多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

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一直以来有

较明确的规划。 对于这部分人

来说， 退休并不意味着职业的

终止， 而是有了转换赛道、 重

新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

“不过， 我们这样的人大

多都是工作狂， 平时总怕自己

闲下来。 希望再就业时， 自己

能以平常心去应对， 也要慢慢

调整和适应步入老年的生活，

不要忽略了晚年应有的闲适与

乐趣。” 陈女士打趣地说。

“万一出了闪失， 都是麻

烦事”。“老年人再就业，至少要

身体健康，还得有一技之长。 岁

数大的很难找到合适的岗位。用

人单位也得考虑性价比，这么大

岁数谁敢招你去啊！ ”76岁的孙

先生说得很实在。

与那些“不服老”的刚退休

老年人相比， 年龄接近 70 岁甚

至更高龄的老人对再就业的信

心不大。 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

对自己年龄、身体条件以及用人

单位的态度有所顾虑。

“刚退休那几年，单位返聘

我，让我留下来带带年轻人。 后

来，有了小孙子，自然得回家帮

忙照顾。 现在孩子大了，空闲时

间有了， 但要让我再去上岗，还

真怕不适应。”虽然这么说，但孙

大爷坦言自己不是不想出去换

换环境，只是想到适合自己的工

作岗位有限，就打了退堂鼓。

“过去在单位搞技术，退休

这么多年，知识都脱节了，也没

地方去学。 要是找个保安、保洁

这类的， 自己又觉得体力不够。

托人问过几个‘补差’的地方，人

家一听我这岁数，都拒绝了。 咱

也理解， 企业不愿找岁数大的，

万一出点闪失，可都是麻烦事！”

虽然不抱期望， 但孙大爷

还是盼着以后能有更适合老年

人的岗位， 尤其是相关的权益

保障能完善起来， 让老年人安

心就业， 让企业安心用人。

满足就业 “刚需”， 社区大
有可为。 “社区为我们找零活

儿， 还请师傅上门教。 简单的

手工活一学就会， 既能照顾家

庭， 又能赚钱贴补家用， 给生

活多了份保障。” 北辰区青

(广 ) 源街盛福园社区成立了

“蚂蚁工坊”， 居民李阿姨是这

里的第一批“员工”。

盛福园社区是天津最大的

公租房社区， 独居、 高龄、 低

收入等群体和需要重点关注的

人群居多。 为此， 社区探索成

立了“蚂蚁工坊” 灵活增收平

台， 吸纳居民利用空闲时间学

做简单的手工活儿， 解决群众

“就业难”。 无独有偶， 在采访

多家专门从事养老服务的社会

组织时，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平时在社区接触到老年人， 很

多人都会或多或少地表达再就

业的意愿。 这其中， 有一部分

人因为家庭经济原因， 希望增

加收入来补贴生活。 对于这些

老人， 社区牵手社会组织、 共

建单位， 对接就业需求。

“我们吸纳了一些老人到

社区为老服务中心、 日间照料

中心工作， 也积极帮助对接其

他的岗位。 作为社会组织， 在

服务好社区老人的同时， 也尽

可能地创造就业岗位， 为帮扶

有再就业需求的老人出一份

力。” 天津童叟社会工作服务发

展中心负责人贾继禹说。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其他

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探索让老年

群体更广泛地参与经济社会活

动。 生活在京、津两地的高先生

告诉记者，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

常能看到身穿黄色上衣、手持小

红旗的老年志愿者，他的父亲就

是其中一员。“每天早、晚各执勤

2 小时，不耽误买菜、遛弯儿，还

能为维护城市秩序做点贡献。看

老爷子每天挺充实，我们不在身

边也放心多了。” 高先生说。

“银发”心声
心态放松 期待“老有所为”

“法”眼看 老年人再就业须防范法律风险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认为， 达

到退休年龄的老人再参加工作时， 其

与用工方之间不能建立劳动合同关

系， 而是成立劳动雇佣关系。 由于老

年劳动者不能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故

不能享受 《劳动合同法》 中所规定的

权利。” 天津惠华律师事务所律师高

路告诉记者， “很多老年劳动者由于

不清楚年龄变化而导致的法律权利差

异， 在发生纠纷后， 无法维护自身的

权益。”

高路表示， 老年劳动者的法律纠

纷多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老年劳动者在工作中突发

疾病或受伤， 无法获得必要补偿。 因

为老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不能建

立劳动合同关系， 所以老年劳动者不

能缴纳工伤保险。 一旦发生疾病或工

伤， 老年劳动者的维权往往陷入困

境。 在此， 建议老年劳动者在入职前

就疾病与工伤的问题与用人单位进行

必要的协商。 在入职前做好体检， 尽

可能购买意外伤害保险。

其次， 老年劳动者被辞退是无法

享受经济补偿金或经济赔偿金的。 经

济补偿金和经济赔偿金是 《劳动合同

法》 赋予劳动者的法定权利。 但基于

劳务合同的老年劳动者是不能享受此

项权利的。

因此， 建议老年劳动者在入职前

与用人单位就提前辞退违约金等问题

进行书面约定。

最后， 老年劳动者还要学会甄别

用人单位的优劣。 曾出现不法分子假

借招工之名骗取老年劳动者财物的案

件， 也曾有不法分子虚构工作岗位，

骗取劳动者身份信息用于电信诈骗的

案件。

而对于企业来说， 高路建议做好

风险防范， 与聘用的老年人签订书面

合同， 在入职前为老年人做体检， 购

买相应的意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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